
关于申报2020年度济宁市文艺精品成果
奖励的通知
各位影友：

根据《关于印发<济宁市文艺精品项目扶持奖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济宣发〔2020〕13号）要求，对2020年度获奖优秀文艺作品项目进行奖励。奖励范围如下：
1. 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下设“文华奖”和“群星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下设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文艺作品。

2. 获经中宣部批准的全国常设性文艺奖的作品。

3. 获得中国文联 “中国戏剧奖”、“大众电影百花奖”、“电影金鸡奖”、“音乐金钟奖”、“全国美术展览奖”、“曲艺牡丹奖”、“书法兰亭奖”、“杂技金菊奖”、“摄影金像奖”、“民间文艺山花奖”、“电视金鹰奖”、“舞蹈荷花奖”等的文艺作品。

4. 获得中国作协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文学作品。

5. 在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播出的影视剧（含电影、电视剧、电视纪录片和专题片、动画片）。

6. 获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品工程奖”、“山东省文化艺术节优秀奖”、“泰山文艺奖”的作品。

7. 有较高文学艺术和学术价值，市场销售良好、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文艺类图书。

8. 代表济宁、代表山东参加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主办的全国性重大文艺比赛、演出、展览并获得主要奖项的文艺作品。

1、 申报与评审

（一）申报条件。项目申报单位为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文艺作品创作生产资质的文化单位等，要求产权关系明晰、管理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规范、资产及经营状况良好。 

申请扶持项目专项资金支持的，必须填报扶持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不报送绩效目标或者报送不符合要求的，不能进入专家评审环节。要认真填写绩效目标表，绩效目标内容将作为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
（二）申报数量。各申报单位严格控制扶持项目申报数量，择优进行申报，各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单位扶持项目原则上每个门类限报1个。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专项资金不予支持：

1. 存在法律纠纷和知识产权争议的；

2. 申请单位被列入山东省或济宁市财政专项资金信用负面清单尚在惩戒期的；

3. 申请单位因违法行为被执法部门处罚尚未期满的；

4. 申请单位违反有关规定，正在接受有关部门检查的；

5. 以往年度未按规定使用专项资金的；

6. 绩效目标不明确、不具备可操作性，绩效评价不合格且未按要求整改的；

7. 经市级宣传部门认定的其它违法违规情形。

（4） 申报程序

各申报单位要按照《关于印发<济宁市文艺精品项目扶持奖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济宣发〔2020〕13号）要求，严格标准、严格程序、严格审核，切实把好申报质量关。
1. 申报时间:截止日期为9月15日，逾期不予受理。
2. 申报方式：各县市区和功能区项目单位按照通知要求，向所在县市区党委宣传部门报送申报材料；市直各有关单位和市属文化企业（事业）法人（经主管部门）、各高等院校申请的项目，可直接向市委宣传部申报。
3. 各县市区宣传部门、市直有关部门对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核，审核同意后行文报市委宣传部。
（五）申报材料及评审程序
1. 申请单位提报的申请报告（加盖公章）。

2.申请优秀文艺作品配套奖励的单位或个人需填报《济宁市文艺精品成果奖励申报表》（详见附件），提交规定时间内所获奖项或艺术成就正式文件、获奖证书原件、奖金汇款单等复印件10份。
3. 其他需要提供的能够说明项目情况的相关材料。

4. 请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单位于截止日期前将正规设计、装订成册书面申报材料（一式10份）及电子申报材料（所有应报送书面材料PDF格式扫描件U盘，需数据准确、资料齐全、目录清楚、图像清晰）报送市委宣传部文艺科。联系人：刘玉鑫；联系电话：2348373；邮箱：jnwyk@163.com。
5. 评审程序。成立济宁市文艺精品项目扶持奖励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济宁市文艺精品项目扶持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文艺精品扶持奖励项目的征集、审查、评审、扶持、监督和绩效评估等环节的日常组织工作。

① 初审。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申报项目进行资格审查和初步遴选，按照类别确定入围名单。
② 专家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不同文艺门类组织评审专家对入围项目进行集中审核评审，提出评审意见，并对拟列入扶持奖励名单的项目提出扶持奖励建议方案。

③ 领导小组审定。领导小组最终审定本年度文艺精品项目扶持和奖励方案。

④ 公示。在市级报刊、电视媒体、网站予以公示。

⑤ 签订扶持承诺。经公示后，对没有异议的扶持项目，创作主体与领导小组办公室签署《济宁市文艺精品项目扶持承诺书》。
附件

济宁市文艺精品成果奖励

申 报 表

         申请人（单位）：                 
         作品名称：                    
         项目负责人：                    
         填表日期：                    
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制
填  表  说  明

一、填表前请务必认真阅读《济宁市文艺精品项目扶持奖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的有关规定。

二、使用计算机打印或签字笔认真填写，字迹工整，不漏填、错填，所填栏目空间不够时可另加附页。填写不当所引起的不利于申请人的后果，责任自负。

三、本表一式10份，一律用A4纸型双面打印。

四、其他注意事项：

1．作品名称应准确、简明，最多不超过40个汉字（包括标点）；

2．工作单位应填写全称，与单位和部门公章一致，不能填写简称；

3．详实填写通讯地址，准确标明街（路）名、门牌号和邮编，不能以单位名称代替通讯地址；

4．主要参加者必须真正参加本项目的创作，不含项目负责人，不包括管理、财务、后勤服务等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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